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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5 月 30 日 7 时 40 分许，山东济矿鲁能煤电股份

有限公司阳城电厂#1 号机组背压改造工程化水系统扩建

450t/h 除盐水项目，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 1 人死亡，

直接经济损失约 120 万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

告与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和《山东省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办法》（省政府令第 342 号）等法

律法规规定，汶上县人民政府成立了由县应急局、县公安局、

县总工会、县发展和改革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阳城电

厂等有关单位人员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并特邀县纪委监委、

县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事故调查组坚持“科学严谨、依法依

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和“四不放过”的要求，通过

现场勘查、查阅资料、调查询问和综合研判，查明了事故发

生的经过、原因、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

事故的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

理建议和事故防范措施。2023 年 8 月 25 日，汶上县人民政

府对该起事故调查报告进行了批复。近日，根据《山东省生

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鲁安发

〔2021〕20 号），汶上县安委会办公室对该起事故进行了评

估，现将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及责任单位的处理落实情况

（一）免于责任追究人员

肖某某，阳城电厂除盐水项目施工作业人员，鉴于其已

在事故中死亡，不再追究其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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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安机关依法处理人员

路某某，济宁众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除盐水项目水箱施

工现场负责人；李某某，山东鲁正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除盐

水项目班组长。根据汶上县人民政府《关于同意山东济矿鲁

能煤电股份有限公司阳城电厂除盐水项目“5.30”一般高处

坠落事故调查结果的批复》的意见，由公安部门进行处理。

（三）给予行政处罚的单位和人员

1. 鲁正设备公司。2023 年 10 月 17 日，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项的规定，汶上

县应急管理局依法给予鲁正设备公司柒拾万元（¥700000.00）
罚款的行政处罚。

2.姬某某，鲁正设备公司法定代表人。2023 年 10 月 17
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

的规定，汶上县应急管理局给予其上年收入 40%罚款即壹万

玖千陆佰元（¥19600.00）的行政处罚。

3.蒋某，中电环保公司阳城电厂除盐水项目项目经理。

2023 年 10 月 17 日，依据《山东省安全生产条例》第七十六

条第二项的规定，汶上县应急管理局给予其捌万元

（¥80000.00）罚款的行政处罚。

4.姜某，山东环能公司阳城电厂除盐水项目总监理工程

师。依据《建筑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五十七条的规定，

汶上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已约谈姜某并责令山东环能公司

对姜某进行处理，山东环能公司于 2023年 6月 10日对姜某

作出停职 3个月的处罚并予以全公司通报。

（四）其他建议落实情况

阳城电厂已向县发改局作出深刻书面检讨，中电环保、

众恒建筑、山东环能监理已向县住建局作出深刻书面检讨。

二、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一）鲁正设备公司。一是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

完善各类安全管理制度并确保严格执行。二是加强特种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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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管理，在新进作业人员进入施工现场前，严格报备程序、

教育培训、持证管理和劳动防护用品监督佩戴。三是加强风

险辨识和安全检查，组织全员开展专项培训，不断提高风险

辨识和措施管控的意识和能力。四是落实施工现场的组织管

理，开展“三违”行为整治。针对此次事故中暴露的诸多问题，

相关整改落实情况已报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二）众恒建筑公司。一是认真吸取事故教训，加大对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宣贯培训，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

作规程，进一步完善安全管理体系。二是切实加强施工现场

安全管理，严格落实劳动用工、持证上岗制度，切实做好安

全技术交底和施工现场全过程安全管理工作。三是加强员工

安全教育培训，对所有进入施工现场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培训并考核合格方可进入施工现场，认真落实班前会活动，

切实提高作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针对此次事

故中暴露的诸多问题，相关整改落实情况已报县住建局备案。

（三）中电环保公司。一是开展全员安全教育和安全隐

患排查，保证三级安全教育培训质量和确保特种作业人员持

证上岗，明确安全管理负责人，落实全员安全管理责任。二

是加强日常管理，人员进场前严格进行人员保险、体检和特

殊工种证书审查，对不符合安全要求及年龄超过 55 周岁的

人员进行劝退。三是严格按照审批的施工方案和相关技术规

范标准进行施工，落实安全技术措施交底、高空作业持证上

岗并提前查验安全设施是否完整可靠和作业票办理情况，确

保各类风险可控在控。针对此次事故中暴露的诸多问题，相

关整改落实情况已报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四）阳城电厂。认真汲取事故教训，扎实整改。一是

组织项目管理人员对化水三期扩建工程施工现场进行了全

面细致的安全检查，发现的问题已全部按要求整改完毕。二

是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并加强三级入厂教育培训，时刻警醒全

体员工“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三是强化制度保障体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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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完善《发（承）包工程安全管理制度》，按责任制、制度

要求做好资料准备、审核、人员培训、施工过程监管。四是

强化外包作业和危险作业管理。严格外包人员入厂、安全资

料审核、危险作业审批和现场安全监管，对各类危险作业落

实审批、监护、动态监测和检查考核措施，坚决防范“三违”
行为。针对此次事故中暴露的诸多问题，相关整改落实情况

已报县应急管理局备案。

（五）山东环能公司。一是履行安全生产监理职责，对

各类施工方案、应急预案及处置措施方案进行审批确认，督

促施工单位严格落实专项施工方案和安全措施。二是对关键

部位、关键环节实施旁站监理，尤其对危险作业区域加强作

业票办理情况和作业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严格落实相

关安全技术要求，确保消除安全隐患。针对此次事故中暴露

的诸多问题，相关整改落实情况已报县住建局备案。

三、评估意见

综上评估，该事故责任追究、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

情况较好。一是企业及相关责任人行政处罚落实到位；二是

事故责任单位和人员切实受到了教育，进一步提高了对安全

生产的重视程度；三是相关单位重视整改工作，各项整改要

求均得到了有效落实。

2024年 2月 22日


